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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应急函〔2023〕115 号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消防安

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刻吸取广州海珠厂房亡人事故教训 进一

步强化清明期间安全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58

号）的工作部署，切实加强化工、医药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

风险防控，举一反三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发生，省应急管理厅决

定部署开展化工、医药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范围

全省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化工、医药行业企业。化工、医

药行业指的是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中的

第 25 大类石油、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（第 253 中类核燃料加

工除外），第 26 大类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（第 267 中类

炸药、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除外），第 27 大类医药制造业、第

28 大类化学纤维制造业。

二、重点内容

（一）是否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擅自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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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、经营危险化学品；是否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

证擅自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数量标准；是否

以一般项目名义建设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装置设施。

（二）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安全条件（包括工艺）是否符合法

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要求；是否将危险

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、专用场所或者专用储存室内，实行分类、

分区储存；储存方式和条件是否符合《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》

等标准规范要求；是否存在超范围、超储量和禁忌物料混存混放

问题；是否使用没有“一书一签”或者危险特性不明的危险化学

品。

（三）是否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品种、数量和危险特性等，按

标准规范要求采取相应的监测、监控、防晒、防火、防爆、防毒、

防潮、防雷、防静电、防腐、防泄漏等安全防范措施；是否对危

险化学品安全设施进行维护、保养和检测，保证安全设施的正常

使用。

（四）是否将场所设施出租发包给不具备危险化学品储存、

使用条件的单位和个人；涉及出租、发包的单位，是否签订专门

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租赁、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；业主单位是否对承租、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

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。

（五）是否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；是否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涉及储存、使用危险

化学品的岗位安全责任；是否结合危险化学品的品类、危险特性

和工艺、技术等情况建立安全管理制度，编制安全操作规程；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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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对涉及储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岗位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

培训。

（六）是否对本企业使用、储存的危险化学品进行重大危险

源辨识、建档和备案；是否落实重大危险源定期检测检验、评估、

监控、备案、核销等管理措施；是否采用国家、省明令淘汰、禁

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、技术、设备和材料。

（七）是否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；

是否根据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，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

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；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、使用场所的动

火、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是否按规定办理作业票，进行安全风险

分析，确认安全条件，落实防范措施，明确监护人员。

三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摸清底数，建档立账。（4月 30日前）。各地级以

上市应急管理局要组织对本辖区化工、医药企业全面摸底排查，

精准掌握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化工、医药企业基本情况，认真

填写《广东省化工、医药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情况统计表》（附

件），于 4月 30 日前报送省应急管理厅。

（二）企业自查，整改隐患。（5月 30日前）。属地应急

管理部门要督促有关企业对照专项整治内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，

全面辨识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点、危险源，建立健全隐患问题和

整改措施清单，按照隐患排查“五落实”要求，逐项抓好隐患问

题整改闭环。

（三）全面核查，重点执法。（6月 30日前）。各地级以

上市应急管理局要组织对本辖区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化工、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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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，全面核实企业自查自纠情况，督促企业

限期整改隐患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其中地级以上市应急管

理部门检查比例不少于 10%，且不少于 5家。

（四）省级督导，重点抽查。（7月 30日前）。省应急管

理厅适时对各地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导抽查，对专项工作中的典

型经验做法积极推广应用，对工作推诿扯皮、进度迟缓和整治成

效不佳的地市通报批评，对发生相关事故的依法严肃问责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刻吸取广州海珠区“4·3”、

清远依科化工“7·4”、广州汉普医药“4·11”等典型事故教

训，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和省 65 条具体措施，

把本次专项整治融入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治理巩固提升行动工

作之中，同向发力，融合推进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地要督促企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

念，以本次专项行动为契机，全面整治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、使

用的安全隐患问题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管理制度和

操作规程，切实做好安全教育培训、应急救援演练，保障安全生

产资金投入，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。

（三）强化整治措施。各地要对照重点排查整治内容严格开

展执法检查，发现非法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的，要依法严肃查处；

对未取得营业执照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，要及时移交市场

监管部门依法查处；发现未按要求开展自查、整改措施不落实等

情况，一律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；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且无法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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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的，要立即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或停止使用相关设备设施，对

整改无望的依法提请属地政府予以关闭。

（四）构建长效机制。各地要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进展、

成效和经验，加大正面宣传和负面曝光力度，完善监管方法措施，

形成化工医药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，于 2023

年 7 月 30 日前将本地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书面报送省应急管理

厅。

请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属地应急

管理部门和化工、医药企业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广东省化工、医药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情况统计表

（联系人：王能豪、柏志勇，电话：020-83702340，邮箱：

yjt_whc@gd.gov.cn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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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序号 企业名称

企业性

质（化工

/医药）

所属

地区
企业地址

企业人

数

危险化

学品使

用工序

从业人

数

是否

构成

重大

危险

源

重大

危险

源等

级

使用危险化学品

备注危险化学

品名称

年使用

量（吨）

仓库或罐

区储存量

（吨）

用途

1
XX 化工有

限公司
化工

广州

市天

河区

广州市天

河区 X路

X号

100 10 是 X 级

甲苯 原材料

硫酸 辅助材料

汽油 燃料

2 ......

填报单位： 联系人及电话：


